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陳健銘  

訴訟代理人  曾耀德律師

被      告  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文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決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先位聲明：請求

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民國112年至113年

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9

頁）。嗣追加先位第二項聲明：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即

訴外人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見本院卷二第

113頁），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主張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

樁，堪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

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

時法定代理人原為蔡旻玲，嗣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4年9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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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變更為李文良，此有新北市三重區公所114年9月23日新北

重工字第11421834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7-68

頁），並經李文良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63-65

頁），依上開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天富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即門牌號碼新

北市○○區○○○路000號13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購

買電動車需於系爭社區B4層第12號停車位裝設充電樁，為此

原告已提出充電廠商認證及安裝規劃書，並經被告管委會多

數同意，且經管委會成員捺那大、小章，原告依法設立電樁

基礎設施後，欲向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安

裝，被告卻以原告申請配置管線經過公共消防管道不符規定

而提出異議，被告所為顯係針對原告，系爭社區內已有數名

住戶安裝充電樁，且原告已取得第九屆管委會討論群組中主

任即鄭安廷已同意安裝，及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訴外人王

錦文及蔡秋華及被告同意，已逾時任管委會三分之二，被告

應履行決內容准許原告安裝充電樁。退步言，原告已完成充

電樁之基礎安裝設施，若被告拒不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實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使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

告賠償新臺幣（下同）26萬元，為此，依管委會決議、民法

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

　⒈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112年至113年

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

　⒉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

樁。

　㈡備位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任委員蔡旻玲上任後，發現原告竟從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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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錶處後面拉電源線經消防管道間至系爭社區B4停車位1

2、13之電動車充電樁，其電線經過15層樓之消防管道間，

經新北市政消防局建議改善，原告並未向台電公司申請核

准，即將電流轉供於充電樁使用，此行為恐發生公安之意

外，故對原告提起請求排除侵害案並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

第1465號判決原告應拆除充電樁。又原告主張應依112年9月

21日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同意允許裝設充電樁，原告所述僅

係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並未實際召開管委會會議，被告

即無從履行，原告先位聲明並不可採。原告並未取得被告正

式管委會會議同意，已如前述，故原告備位請求復請求被告

給付26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之一等情，據其提出建

物及土地所有權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3頁），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先位聲明第一項主

張被告應依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

被告否認有此決議存在，應由原告就此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據原告提出之充電座安裝規劃書、充電樁申請同意書

（見重司調卷第25-63頁），固然可見原告有申請安裝充電

樁，被告並有在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有「天

富社區管理委員會」及代表人「鄭安廷」之印章。然查，依

被告提出系爭社區112年4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

院卷二第15-18頁），其中議題四記載「住戶安裝車輛充電

樁規劃書討論案。決議：因安裝車輛充電樁茲事體大，於下

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再行討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不可安

裝」。又依系爭社區112年9月1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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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二第19-20），未見有提案討論是否同意安裝車

輛充電樁之議案。再依系爭社區113年10月份之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3-54頁），關於「議題三、追蹤

三台充電樁申請進度」部分，決議為「300-13樓（按即原

告）此用戶，如於改善期限113年11月30日到期仍未合法辦

理完成，請自行拆除違規轉供之線路；否則管委會將 直接

進入司法程序」，甚至要求原告將已裝設之線路拆除，均未

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情形，則上開時任主任委員鄭安

廷是否經合法管委會決議，並依此決議代表被告於上開規劃

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章，自有疑義，難認被告有

決議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依112年至1

13年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應無理由。

　⒊原告另提出系爭社區群組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2

2-123頁），主張當時之主任委員鄭安廷已同意原告裝設充

電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已經管

理負責人同意等語。然按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

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可見未成立管理委員會

之公寓大廈，始有經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以管理公

寓大廈事務之情形，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

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

同意後為之」，此條文內容將「管理負責人」與「管理委員

會」並列，顯然係在區分無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及有管理

委員會之公寓大廈，設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當應經過

管理委員會之同意，系爭社區設有管理委員會，並無推選管

理負責人之適用，不能僅以主任委員同意即進行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維護或修繕行為。原告主張

其申請裝設充電樁，已經管理負責人鄭安廷同意，然鄭安廷

僅係時任主任委員，並不能單獨代表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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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亦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

決議，原告主張被告應依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

樁，亦無理由。

　㈢備位請求部分：

　　原告此部分主張被告未依決議內容履行，致原告受有損害，

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

語。然查，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業如前述，

自難認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足

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

不能，先位請求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備位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26萬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鄭安廷，欲證明被告有通過充電樁安裝之

議案等情（見重司調卷第18-19頁），然被告並無決議同意

原告裝設充電樁，鄭安廷亦不能單獨代表被告，業如前述，

此部分無調查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

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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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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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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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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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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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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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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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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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陳健銘  
訴訟代理人  曾耀德律師
被      告  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文良  


訴訟代理人  鄭文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決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先位聲明：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民國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先位第二項聲明：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即訴外人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見本院卷二第113頁），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主張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堪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法定代理人原為蔡旻玲，嗣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4年9月19日變更為李文良，此有新北市三重區公所114年9月23日新北重工字第11421834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7-68頁），並經李文良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63-65頁），依上開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天富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13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購買電動車需於系爭社區B4層第12號停車位裝設充電樁，為此原告已提出充電廠商認證及安裝規劃書，並經被告管委會多數同意，且經管委會成員捺那大、小章，原告依法設立電樁基礎設施後，欲向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安裝，被告卻以原告申請配置管線經過公共消防管道不符規定而提出異議，被告所為顯係針對原告，系爭社區內已有數名住戶安裝充電樁，且原告已取得第九屆管委會討論群組中主任即鄭安廷已同意安裝，及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訴外人王錦文及蔡秋華及被告同意，已逾時任管委會三分之二，被告應履行決內容准許原告安裝充電樁。退步言，原告已完成充電樁之基礎安裝設施，若被告拒不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實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使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下同）26萬元，為此，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
　⒈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
　⒉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
　㈡備位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任委員蔡旻玲上任後，發現原告竟從11樓之電錶處後面拉電源線經消防管道間至系爭社區B4停車位12、13之電動車充電樁，其電線經過15層樓之消防管道間，經新北市政消防局建議改善，原告並未向台電公司申請核准，即將電流轉供於充電樁使用，此行為恐發生公安之意外，故對原告提起請求排除侵害案並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465號判決原告應拆除充電樁。又原告主張應依112年9月21日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同意允許裝設充電樁，原告所述僅係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並未實際召開管委會會議，被告即無從履行，原告先位聲明並不可採。原告並未取得被告正式管委會會議同意，已如前述，故原告備位請求復請求被告給付26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之一等情，據其提出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先位聲明第一項主張被告應依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被告否認有此決議存在，應由原告就此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據原告提出之充電座安裝規劃書、充電樁申請同意書（見重司調卷第25-63頁），固然可見原告有申請安裝充電樁，被告並有在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有「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及代表人「鄭安廷」之印章。然查，依被告提出系爭社區112年4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5-18頁），其中議題四記載「住戶安裝車輛充電樁規劃書討論案。決議：因安裝車輛充電樁茲事體大，於下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再行討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不可安裝」。又依系爭社區112年9月1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9-20），未見有提案討論是否同意安裝車輛充電樁之議案。再依系爭社區113年10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3-54頁），關於「議題三、追蹤三台充電樁申請進度」部分，決議為「300-13樓（按即原告）此用戶，如於改善期限113年11月30日到期仍未合法辦理完成，請自行拆除違規轉供之線路；否則管委會將 直接進入司法程序」，甚至要求原告將已裝設之線路拆除，均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情形，則上開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是否經合法管委會決議，並依此決議代表被告於上開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章，自有疑義，難認被告有決議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依112年至113年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應無理由。
　⒊原告另提出系爭社區群組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22-123頁），主張當時之主任委員鄭安廷已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已經管理負責人同意等語。然按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可見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始有經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以管理公寓大廈事務之情形，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此條文內容將「管理負責人」與「管理委員會」並列，顯然係在區分無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及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設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當應經過管理委員會之同意，系爭社區設有管理委員會，並無推選管理負責人之適用，不能僅以主任委員同意即進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維護或修繕行為。原告主張其申請裝設充電樁，已經管理負責人鄭安廷同意，然鄭安廷僅係時任主任委員，並不能單獨代表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亦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原告主張被告應依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亦無理由。
　㈢備位請求部分：
　　原告此部分主張被告未依決議內容履行，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然查，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業如前述，自難認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先位請求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備位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6萬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鄭安廷，欲證明被告有通過充電樁安裝之議案等情（見重司調卷第18-19頁），然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鄭安廷亦不能單獨代表被告，業如前述，此部分無調查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陳健銘  

訴訟代理人  曾耀德律師

被      告  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文良  



訴訟代理人  鄭文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決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先位聲明：請求

    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民國112年至113年

    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9頁

    ）。嗣追加先位第二項聲明：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即訴

    外人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見本院卷二第11

    3頁），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主張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

    ，堪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

    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

    法定代理人原為蔡旻玲，嗣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4年9月19日

    變更為李文良，此有新北市三重區公所114年9月23日新北重

    工字第11421834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7-68頁）

    ，並經李文良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63-65頁），依

    上開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天富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即門牌號碼新

    北市○○區○○○路000號13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購買電動

    車需於系爭社區B4層第12號停車位裝設充電樁，為此原告已

    提出充電廠商認證及安裝規劃書，並經被告管委會多數同意

    ，且經管委會成員捺那大、小章，原告依法設立電樁基礎設

    施後，欲向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安裝，被告

    卻以原告申請配置管線經過公共消防管道不符規定而提出異

    議，被告所為顯係針對原告，系爭社區內已有數名住戶安裝

    充電樁，且原告已取得第九屆管委會討論群組中主任即鄭安

    廷已同意安裝，及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訴外人王錦文及蔡

    秋華及被告同意，已逾時任管委會三分之二，被告應履行決

    內容准許原告安裝充電樁。退步言，原告已完成充電樁之基

    礎安裝設施，若被告拒不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實可歸責於

    被告之事由，致使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新

    臺幣（下同）26萬元，為此，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

　⒈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112年至113年

    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

　⒉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

    。

　㈡備位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任委員蔡旻玲上任後，發現原告竟從11樓

    之電錶處後面拉電源線經消防管道間至系爭社區B4停車位12

    、13之電動車充電樁，其電線經過15層樓之消防管道間，經

    新北市政消防局建議改善，原告並未向台電公司申請核准，

    即將電流轉供於充電樁使用，此行為恐發生公安之意外，故

    對原告提起請求排除侵害案並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465

    號判決原告應拆除充電樁。又原告主張應依112年9月21日時

    任主任委員鄭安廷同意允許裝設充電樁，原告所述僅係通訊

    軟體LINE對話紀錄，並未實際召開管委會會議，被告即無從

    履行，原告先位聲明並不可採。原告並未取得被告正式管委

    會會議同意，已如前述，故原告備位請求復請求被告給付26

    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之一等情，據其提出建

    物及土地所有權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3頁），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先位聲明第一項主

    張被告應依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

    被告否認有此決議存在，應由原告就此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據原告提出之充電座安裝規劃書、充電樁申請同意書

    （見重司調卷第25-63頁），固然可見原告有申請安裝充電

    樁，被告並有在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有「天

    富社區管理委員會」及代表人「鄭安廷」之印章。然查，依

    被告提出系爭社區112年4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

    院卷二第15-18頁），其中議題四記載「住戶安裝車輛充電

    樁規劃書討論案。決議：因安裝車輛充電樁茲事體大，於下

    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再行討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不可安

    裝」。又依系爭社區112年9月1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見本院卷二第19-20），未見有提案討論是否同意安裝車輛

    充電樁之議案。再依系爭社區113年10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

    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3-54頁），關於「議題三、追蹤三

    台充電樁申請進度」部分，決議為「300-13樓（按即原告）

    此用戶，如於改善期限113年11月30日到期仍未合法辦理完

    成，請自行拆除違規轉供之線路；否則管委會將 直接進入

    司法程序」，甚至要求原告將已裝設之線路拆除，均未見有

    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情形，則上開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是

    否經合法管委會決議，並依此決議代表被告於上開規劃書審

    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章，自有疑義，難認被告有決議

    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依112年至113年

    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應無理由。

　⒊原告另提出系爭社區群組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22

    -123頁），主張當時之主任委員鄭安廷已同意原告裝設充電

    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已經管理

    負責人同意等語。然按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

    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二

    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可見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公

    寓大廈，始有經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以管理公寓大

    廈事務之情形，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

    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

    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

    為之」，此條文內容將「管理負責人」與「管理委員會」並

    列，顯然係在區分無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及有管理委員會

    之公寓大廈，設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當應經過管理委

    員會之同意，系爭社區設有管理委員會，並無推選管理負責

    人之適用，不能僅以主任委員同意即進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維護或修繕行為。原告主張其申請

    裝設充電樁，已經管理負責人鄭安廷同意，然鄭安廷僅係時

    任主任委員，並不能單獨代表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之管

    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亦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亦無

    理由。

　㈢備位請求部分：

　　原告此部分主張被告未依決議內容履行，致原告受有損害，

    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

    。然查，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業如前述，自

    難認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足採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

    不能，先位請求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備位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26萬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鄭安廷，欲證明被告有通過充電樁安裝之

    議案等情（見重司調卷第18-19頁），然被告並無決議同意

    原告裝設充電樁，鄭安廷亦不能單獨代表被告，業如前述，

    此部分無調查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

    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879號

原      告  陳健銘  

訴訟代理人  曾耀德律師

被      告  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文良  



訴訟代理人  鄭文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決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先位聲明：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民國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追加先位第二項聲明：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即訴外人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見本院卷二第113頁），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主張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堪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法定代理人原為蔡旻玲，嗣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4年9月19日變更為李文良，此有新北市三重區公所114年9月23日新北重工字第11421834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7-68頁），並經李文良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63-65頁），依上開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天富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13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購買電動車需於系爭社區B4層第12號停車位裝設充電樁，為此原告已提出充電廠商認證及安裝規劃書，並經被告管委會多數同意，且經管委會成員捺那大、小章，原告依法設立電樁基礎設施後，欲向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安裝，被告卻以原告申請配置管線經過公共消防管道不符規定而提出異議，被告所為顯係針對原告，系爭社區內已有數名住戶安裝充電樁，且原告已取得第九屆管委會討論群組中主任即鄭安廷已同意安裝，及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訴外人王錦文及蔡秋華及被告同意，已逾時任管委會三分之二，被告應履行決內容准許原告安裝充電樁。退步言，原告已完成充電樁之基礎安裝設施，若被告拒不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實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使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下同）26萬元，為此，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

　⒈請求被告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約定履行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

　⒉被告應依時任管委會主委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

　㈡備位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任委員蔡旻玲上任後，發現原告竟從11樓之電錶處後面拉電源線經消防管道間至系爭社區B4停車位12、13之電動車充電樁，其電線經過15層樓之消防管道間，經新北市政消防局建議改善，原告並未向台電公司申請核准，即將電流轉供於充電樁使用，此行為恐發生公安之意外，故對原告提起請求排除侵害案並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465號判決原告應拆除充電樁。又原告主張應依112年9月21日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同意允許裝設充電樁，原告所述僅係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並未實際召開管委會會議，被告即無從履行，原告先位聲明並不可採。原告並未取得被告正式管委會會議同意，已如前述，故原告備位請求復請求被告給付26萬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之一等情，據其提出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先位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先位聲明第一項主張被告應依112年至113年管委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被告否認有此決議存在，應由原告就此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據原告提出之充電座安裝規劃書、充電樁申請同意書（見重司調卷第25-63頁），固然可見原告有申請安裝充電樁，被告並有在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有「天富社區管理委員會」及代表人「鄭安廷」之印章。然查，依被告提出系爭社區112年4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5-18頁），其中議題四記載「住戶安裝車輛充電樁規劃書討論案。決議：因安裝車輛充電樁茲事體大，於下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再行討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不可安裝」。又依系爭社區112年9月1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9-20），未見有提案討論是否同意安裝車輛充電樁之議案。再依系爭社區113年10月份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3-54頁），關於「議題三、追蹤三台充電樁申請進度」部分，決議為「300-13樓（按即原告）此用戶，如於改善期限113年11月30日到期仍未合法辦理完成，請自行拆除違規轉供之線路；否則管委會將 直接進入司法程序」，甚至要求原告將已裝設之線路拆除，均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情形，則上開時任主任委員鄭安廷是否經合法管委會決議，並依此決議代表被告於上開規劃書審閱、充電樁申請同意書上蓋章，自有疑義，難認被告有決議同意原告安裝充電樁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依112年至113年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應無理由。

　⒊原告另提出系爭社區群組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22-123頁），主張當時之主任委員鄭安廷已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已經管理負責人同意等語。然按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可見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始有經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以管理公寓大廈事務之情形，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此條文內容將「管理負責人」與「管理委員會」並列，顯然係在區分無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及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設有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廈，當應經過管理委員會之同意，系爭社區設有管理委員會，並無推選管理負責人之適用，不能僅以主任委員同意即進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維護或修繕行為。原告主張其申請裝設充電樁，已經管理負責人鄭安廷同意，然鄭安廷僅係時任主任委員，並不能單獨代表管理委員會，依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亦未見有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之決議，原告主張被告應依鄭安廷之同意允許原告安裝充電樁，亦無理由。

　㈢備位請求部分：

　　原告此部分主張被告未依決議內容履行，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然查，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業如前述，自難認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管委會決議、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給付不能，先位請求被告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備位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6萬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鄭安廷，欲證明被告有通過充電樁安裝之議案等情（見重司調卷第18-19頁），然被告並無決議同意原告裝設充電樁，鄭安廷亦不能單獨代表被告，業如前述，此部分無調查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